
 

序號  2 發言日期  110/03/24 發言時間  16:44:40 

發言人  田村和也 發言人職稱  財務長 發言人電話  (02)8978-8558 

主旨  公告本公司於 110 年會計年度開始日後變動會計政策或會計估計事項 

符合條款  第 9 款 事實發生日  110/03/24 

說明 

1.董事會決議日期:110/03/24 

2.變動之性質:會計估計變動 

3.變動之理由:本公司考量資產之實際使用情況及未來經濟效益，擬自 110年 1月 1日 

起，將部份機器設備(迴轉台)、租賃改良物及使用權資產之耐用年限自 5年調整至

與店鋪承租契約期間相同。  

4.改用新會計政策追溯適用之變更期間:110/01/01  

5.會計變動前一年度影響項目與實際影響數:無。  

6.會計變動前一年度期初保留盈餘之實際影響數:無。  

7.會計年度開始日後始變動會計政策或會計估計事項之合理性及必要性:依證券發行 

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6條之規定，本公司委由「誠正海峽兩岸資產鑑定有限公

司」評估機器設備(迴轉台)、租賃改良物及使用權資產之耐用年限並委任簽證會計

師事務所就變更資產耐用年限之合理性出具複核意見。  

8.影響數之決定在實務上不可行者，其追溯適用不可行之原因、會計變動如何適 

用及何時開始適用之說明: 不適用。 

9.影響數之決定在實務上不可行者，會計師對會計變動前一年度查核意見之影 

響表示之意見:不適用。 

10.會計師就合理性逐項分析表示之意見:  

一、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6條規定辦理。 

二、亞洲藏壽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藏壽司公司」）考量資產之實際使用 

情況及未來經濟效益，擬自 110年 1月 1日起，將主要機器設備(迴轉壽司輸

送機)及租賃改良物之耐用年限由 5年變更為與承租契約期間相同，如承租契

約期限長於 10年則以 10年為限，使用權資產之耐用年限由 5年變更為與承租

契約期間相同，以反映實際耐用年限、合理分攤成本，以利提供可靠且更攸關

之資訊。 

 

 



三、依據誠正海峽兩岸資產鑑定有限公司之評估報告，其已對藏壽司公司之部分 

租賃改良物（包含水電工程、瓦斯工程、消防系統工程、室內裝修等）及使用

權資產，執行產業綜合性分析（物理性耗損分析）、功能性分析、經濟性分

析，並考量承租契約之自動續約條件已達成與租約延長等決策，在正常維護

下，租賃改良物之耐用年限由 5年變更為與承租契約期間相同，如承租契約期

限長於 10年則以 10年為限。使用權資產之耐用年限由 5年變更為與承租契約

期間相同。 

四、依據誠正海峽兩岸資產鑑定有限公司之評估報告，其已對藏壽司公司之主要 

機器設備（迴轉壽司輸送機），執行產業綜合性分析（物理性耗損分析）、功

能性分析、經濟性分析，並依據 ASA「Estimated Normal Useful Life 

Study」文獻與設備耐用年限文獻內容，在正常維護下，迴轉壽司輸送機之耐

用年限由 5年變更為與承租契約期間相同，如承租契約期限長於 10年則以 10

年為限。 

五、經覆核藏壽司公司之聲明及誠正海峽兩岸資產鑑定有限公司之評估報告暨相

關資料之計算，並未發現有重大不合理之情事。 

11.獨立董事表示反對或保留之意見:無 

12.因應措施:無  

13.其他應敘明事項:本次會計估計變動使民國 110年 1月 1日之資產及負債增加新台 

幣 277,489,119元，民國 110年度之折舊費用減少新台幣 67,818,990元。 

 


